深圳高级中学(集团)为了满足学校发展及教学工作需要，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向社会招聘教师，现将招聘岗位及具体要求发布如下：
一、招聘岗位：
	学科/校区
	北校区-小学部
	东校区-小学部

	语文
	3
	1

	数学
	2
	1

	合计
	5
	2



二、招聘要求：
1.品行端正，形象良好，气质佳，语言表达能力强。
2.全日制本科学历、学士学位及以上，相关专业。
3.有3-5年的小学相关学科教学经历，有市级及以上比赛经验者优先。
4.愿意承担并能胜任班主任工作。
  
三、试用及福利待遇
1.凡被我校正式录取的教师，需通过试用期考核。
2.按照深圳市关于借聘教师的工资标准享受薪酬和有关福利待遇。
3.协助教师解决住房。
4.提供施展才华、实现教育理想的平台。
